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霍林郭勒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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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行为，优化营商环境，减轻企业负担，提高监管效能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、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意见》、《通辽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章，结合我局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计划。
一、基本原则
1. 依法监管原则：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实施检查，杜绝随意检查、多头检查、重复检查。
2. 公平公正原则：对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，保障其合法权益，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。
3. 公开透明原则：检查计划、检查结果依法予以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4.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原则：普遍采取随机抽取检查对象、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、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的监管模式。对特定领域或根据投诉举报、转办交办、数据监测等发起的针对性检查，按相关规定执行。
二、检查对象与范围
本计划涵盖我局职责范围内监管的各类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，主要涉及以下领域：
1. 市容环境卫生类：临街商户“门前三包”责任制落实情况；建筑垃圾（渣土）运输、处置企业合规经营情况；户外广告、门店招牌设置安全与规范情况；生活垃圾分类投放、收集、运输、处理环节相关企业履职情况。
2. 城市规划管理类：对在建工程项目规划许可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（侧重对市容环境有影响的环节，如围挡设置、出入口硬化等）。
3.市政公用设施类：城市道路挖掘、占用许可事项的现场核查；对供水、供气、供热等公用事业企业（涉及城管职责部分）的服务监管。
4.行政执法类：对群众投诉举报、媒体曝光、上级交办、其他部门移送的涉嫌违反城市管理法律法规行为的调查核实。
三、检查内容
根据不同的监管领域，检查内容主要包括但不限于：
1.相关行政许可手续是否齐全、有效。
2.是否按照许可或规定的标准、要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。
3.履行市容环境卫生责任情况。
4.安全生产（如户外广告安全、渣土运输安全、施工围挡安全等）措施落实情况。
5.是否存在违反城市管理法律法规的其他行为。
四、检查方式与频次
1.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：作为主要检查方式，根据监管对象风险等级和信用水平，合理确定抽查比例和频次。对风险低、信用好的市场主体，可适当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；对风险高、信用差或有不良记录的市场主体，可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。全年计划组织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，每月 5-10 次。
2.专项检查：针对特定时期（如重大活动保障期）、特定领域（如建筑垃圾运输、餐饮油烟整治）或存在的突出问题，组织开展专项检查。专项检查需制定具体方案，明确检查范围、内容和时限。
3.针对性检查：对通过投诉举报、转办交办、数据监测、媒体曝光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违规线索，及时依法进行现场核查和处理。
4.联合检查：对涉及多个监管部门的检查事项，积极牵头或参与部门联合检查，实现“进一次门、查多项事”，减少对企业干扰。
五、工作要求
1.强化计划管理：严格执行检查计划，未列入计划的检查原则上不得开展（因投诉举报、突发事件等需要立即实施的检查除外），确需增加或调整的，需履行内部审批程序。
2.规范检查行为：检查人员必须亮证执法、文明执法，全面推行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（公示、全过程记录、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）。检查过程注重证据固定，规范文书制作。
3.强化结果运用：检查结果及时录入相关监管平台，依法向社会公开。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，依法依规处理；对发现的普遍性问题，及时提出监管建议，将检查结果与企业信用信息挂钩。
4.严肃工作纪律：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，不得妨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，不得索取或收受财物，不得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。对违规违纪行为，严肃追究责任。
5.加强宣传引导：检查过程中注重法律法规宣传，引导企业自觉守法经营。主动听取企业的意见和建议，不断改进监管方式。
六、保障措施
1.组织保障：各股室、大队依据职责分工，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涉企检查工作，政策法规制室负责监督指导。
2.人员保障：加强执法人员业务培训和作风建设，提升依法检查能力和服务水平。
3.技术保障：充分运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、“通辽涉企平台”、移动执法终端等信息化手段，提高检查效率和规范化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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